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落实上位政策文件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建质规〔2023〕1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令第34号）、《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发改法规〔2025〕1358号）等国家系列文件相继出台实施，原范本部分条款与现行政策要求存在脱节，无法有效衔接政策落地执行，亟须通过修订完善，确保招标工作依法合规、有据可依，切实将各项政策部署全面融入招标各环节。
（二）解决旧范本适配性不足问题的现实需要
原范本发布年限较长，随着广西房屋市政工程领域的持续发展，施工、工程总承包、监理、检测、全过程工程咨询等业务模式不断优化升级，原范本部分条款已无法适配当前行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难以有效规范招标活动。通过修订招标范本，可填补条款空白、优化流程设计，进一步提升范本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二、修订主要内容
（一）落实最新政策法规要求
一是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在监理、检测招标公告中增加政府采购项目标识、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等内容，评标办法中明确对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及中小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二是衔接检测机构资质新标准。删除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政府主管机构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并细化跨区域承揽检测业务的管理要求。三是落实新计价体系要求。按自治区最新计价规范修改工程施工及总承包招标文件中的计价相关内容。四是更新相关政策文件。包括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更新为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57号、删除已失效的桂政办发〔2021〕41号文件、计价规范更新为GB/T 50500-2024、增加设计负责人执业资格要求、增加信用评价结果应用选项等。
（二）优化投标文件格式与评审规则
一是规范暗标格式。优化暗标目录格式要求，避免因格式差异导致否决投标；同时明确空格、空行、明显文字错误、序号不连续等非实质性内容不属于暗标否决因素。二是适应电子招标要求。将签字调整为电子签章。三是明确异常低价甄别处理程序。依法否决严重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四是明确技术标篇幅。施工组织设计、技术建议书、检测大纲、全过程咨询服务大纲正文部分不得超过规定页数。
（三）完善电子化招标投标流程
一是明确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途径、电子签收凭证时间，以及系统拒收投标文件的情形。二是要求潜在投标人先行取得数字证书（CA）。三是删除项目经理注册状态异常须携带身份证到开标现场的处理方式。
（四）调整合同条款与履约担保规则
一是更新工程施工及总承包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比例要求、人员管理及违约处罚要求，以及按造价改革政策调整计价、变更、索赔相关合同条款。二是统一联合体履约担保缴纳方，明确履约担保可以联合体任一方的名义提交。
（五）规范招标文件术语与文书格式
一是将“中标结果公示”“中标公告”统一修改为“中标结果公告”。二是按《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要求，增加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告等文件的签名格式，明确签名与电子签章要求。三是中标候选人公示增加公布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对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商务部分、技术部分、投标报价等的评审结论、打分情况。
（六）明确各方主体责任
一是明确投标人信用查询工作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负责，评标委员会复核并做好记录。二是根据《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拟重点核查的异常投标情形及不得确定为中标人的情形，进一步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bookmark: _GoBack]
